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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令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22 日 

環署水字第 1070104559 號 

修正「水污染防治各項許可申請收費標準」第二條、第三條。 
附修正「水污染防治各項許可申請收費標準」第二條、第三條 

代理署長 蔡鴻德 

水污染防治各項許可申請收費標準第二條、第三條修正條文 

第 二 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受理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以下簡稱水措計畫）或各項許可證

（文件）之審查登記、變更、展延之核發、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之審定登記、

營建工地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及其他應收取審查費之審查項目申請，應依附表一、

附表二所列費額收取。 
   前項附表一所定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規模之認定，依主管機關核定設置之規模辦

理。但主管機關尚未核定設置規模者，依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申請之廢（污）水產

生每日最大量，認定其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規模，收取審查費。 
第 三 條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同時提出數項申請審查項目者，其應繳納審查費應依審查

項目分別計算，合併繳費。但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許可證（文件）之申請、變更及

展延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合併審查，其審查費僅依其中最高者計費： 
一、與排放土壤許可併同提出申請。 
二、展延涉及變更，併同辦理。 

 
 
	  



  附表一、水措計畫及許可證（文件）審查費 

審查項目 

規模及審查費 

（單位：新臺幣元／每件） 

應設廢﹙污﹚

水處理專責

單位者 

應置甲級廢

﹙污﹚水處理

專責人員者 

應置乙級廢

﹙污﹚水處理

專責人員者 

免置廢﹙污﹚

水處理專責

人員者 

一

、

水

措

計

畫 

申請 

書

面 
一萬六千元 一萬二千元 八千元 四千元 

網

路 
一萬二千八百元 九千六百元 六千四百元 三千二百元 

登記（納管

且無排放於

地面水體之

事業） 

與原核

准事項

不相同 

書

面 
一萬六千元 一萬二千元 八千元 四千元 

網

路 
一萬二千八百元 九千六百元 六千四百元 三千二百元 

與原核

准事項

相同 

書

面 
四千元 三千元 二千元 一千元 

網

路 
三千二百元 二千四百元 一千六百元 八百元 

事前變更 

書

面 
一萬二千元 九千元 六千元 三千二百元 

網

路 
九千六百元 七千二百元 四千八百元 二千六百元 

事後變更 

書

面 
四千元 三千元 二千元 一千元 

網

路 
三千二百元 二千四百元 一千六百元 八百元 

展延 

書

面 
八千元 六千元 四千元 二千元 

網

路 
六千四百元 四千八百元 三千二百元 一千六百元 

二

、

廢

（

污

）

水

排

放

地

面

水 

申請 

書

面 
二萬元 一萬五千元 一萬元 五千元 

網

路 
一萬六千元 一萬二千元 八千元 四千元 

事前變更 

書

面 
一萬五千元 一萬一千三百元 七千五百元 三千八百元 

網

路 
一萬二千元 九千元 六千元 三千元 

事後變更 

書

面 
五千元 三千八百元 二千五百元 一千三百元 

網

路 
四千元 三千元 二千元 一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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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項目 

規模及審查費 

（單位：新臺幣元／每件） 

應設廢﹙污﹚

水處理專責

單位者 

應置甲級廢

﹙污﹚水處理

專責人員者 

應置乙級廢

﹙污﹚水處理

專責人員者 

免置廢﹙污﹚

水處理專責

人員者 

體

許

可

證 

展延 

書

面 
一萬元 七千五百元 五千元 二千五百元 

網

路 
八千元 六千元 四千元 二千元 

三

、

廢

（

污

）

水

簡

易

排

放

許

可

文

件 

申請 

書

面 
二千四百元 

網

路 
一千九百元 

事前變更 

書

面 
二千元 

網

路 
一千六百元 

事後變更 

書

面 
六百元 

網

路 
五百元 

展延 

書

面 
一千二百元 

網

路 
一千元 

四

、

廢

（

污

）

水

貯

留

許

可

文

件 

申請 

書

面 
三千二百元 二千四百元 二千元 一千八百元 

網

路 
二千六百元 二千元 一千六百元 一千四百元 

事前變更 

書

面 
二千四百元 二千二百元 二千元 一千八百元 

網

路 
二千元 一千八百元 一千六百元 一千四百元 

事後變更 

書

面 
八百元 六百元 四百元 二百元 

網

路 
六百元 五百元 三百元 一百五十元 

展延 

書

面 
一千六百元 一千二百元 八百元 四百元 

網

路 
一千三百元 一千元 七百元 三百元 

五

、 
申請 

書

面 
二萬元 一萬五千元 一萬元 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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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項目 

規模及審查費 

（單位：新臺幣元／每件） 

應設廢﹙污﹚

水處理專責

單位者 

應置甲級廢

﹙污﹚水處理

專責人員者 

應置乙級廢

﹙污﹚水處理

專責人員者 

免置廢﹙污﹚

水處理專責

人員者 

廢

（

污

）

水

排

放

土

壤

許

可

證 

 
網

路 
一萬六千元 一萬二千元 八千元 四千元 

事前變更 

書

面 
一萬五千元 一萬一千三百元 七千五百元 三千八百元 

網

路 
一萬二千元 九千元 六千元 三千元 

事後變更 

書

面 
五千元 三千八百元 二千五百元 一千三百元 

網

路 
四千元 三千元 二千元 一千元 

展延 

書

面 
一萬元 七千五百元 五千元 二千五百元 

網

路 
八千元 六千元 四千元 二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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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其他應收費之審查項目及審查費 

審查項目 
審查費 

（單位：新臺幣元／每件） 

一、涉及水措計畫及許可證(文件)申請審查項目註 

（一）涉及本法第十四條之一第二項規定，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認定，應提出之風險評估與管理報告 
九萬元 

（二）涉及本法第六十三條第三項規定，申請復工（業）者，

應邀請專家學者協助審查之文件 
三萬六千元 

（三）前款以外其他依規定應邀請專家學者協助審查之文件 一萬二千元 

（四）試車計畫書 三千元 

（五）功能測試報告書 二千元 

（六）水措工程計畫書（包括規劃設計及運轉測試內容） 三千元 

二、水量水質自動監測（視）及連線傳輸設施 

（一）水量水質自動監測（視）及連線傳輸措施說明書 五千元 

（二）水量水質自動監測（視）及連線傳輸確認報告書 八千元 

三、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審定登記 

（一）依設計技術規範設計者 
申請 一萬二千元 

展延 六千元 

（二）非依設計技術規範設計 
申請 二萬四千元 

展延 一萬二千元 

四、營建工地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 

（一）申請 三千二百元 

（二）變更 二千四百元 

註：辦理水措計畫及許可證（文件）申請，涉及本表審查項目時，審查費應分別計算，合併

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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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1 

水污染防治各項許可申請收費標準第二條、第三條

修正總說明 

水污染防治各項許可申請收費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自八十三年三

月十一日發布施行迄今，歷經四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日期為一百零四

年九月三十日。本次修正主要係因應水污染防治法於一百零七年六月十

三日修正公布，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刪除廢（污)水取得許可得注入地下水

體之規定，故配合修正刪除廢（污)水經處理後注入地下水體許可證之收

費規定。另基於實務管理，及因應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審查

管理辦法將申請對象區分為特定、一般及簡要三級對象，有必要明確水

污染防治措施計畫費用，爰修正本標準，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刪除污水經處理後注入地下水體許可證應收取之審查費額；明確納

管事業申請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登記時，應收取之審查費額。（修正

條文第二條） 

二、刪除併同注入地下水體許可證提出申請之審查費計費方式。另明確

許可證（文件）展延併同變更辦理時，審查費計費方式。（修正條文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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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各項許可申請收費標準第二條、第三條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受

理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

（以下簡稱水措計畫）或

各項許可證（文件）之審

查登記、變更、展延之核

發、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

理設施之審定登記、營建

工地逕流廢水污染削減

計畫及其他應收取審查

費之審查項目申請，應依

附表一、附表二所列費額

收取。 

前項附表一所定專

責單位或人員設置規模

之認定，依主管機關核定

設置之規模辦理。但主管

機關尚未核定設置規模

者，依事業或污水下水道

系統申請之廢（污）水產

生每日最大量，認定其專

責單位或人員設置規模

，收取審查費。 

第二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受

理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

（以下簡稱水措計畫）或

各項許可證（文件）之審

查登記、變更、展延之核

發、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

理設施之審定登記、營建

工地逕流廢水污染削減

計畫及其他應收取審查

費之審查項目申請，應依

附表一至附表三所列費

額收取。 

前項附表一所定專

責單位或人員設置規模

之認定，依主管機關核定

設置之規模辦理。但主管

機關尚未核定設置規模

者，依事業或污水下水道

系統申請之廢（污）水產

生每日最大量，認定其專

責單位或人員設置規模

，收取審查費。 

一、第二項未修正。 

二、 現行附表二及附表三整

合修正，附表二刪除，

附表三遞移，第一項附

表項次配合修正。 

第三條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

系統同時提出數項申請

審查項目者，其應繳納審

查費應依審查項目分別

計算，合併繳費。但事業

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許可

證（文件）之申請、變更

及展延屬下列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應合併審查

，其審查費僅依其中最高

者計費： 

一、與排放土壤許可併同

提出申請。 

二、展延涉及變更，併同

辦理。 

第三條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

系統同時提出數項申請

審查項目者，其應繳納審

查費應依審查項目分別

計算，合併繳費。但事業

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許可

證（文件）之申請、變更

及展延，與注入地下水體

或排放土壤許可併同提

出申請者，主管機關應合

併審查，其審查費僅依其

中最高者計費。 

一、水污染防治法於一百零

七年六月十三日修正

公布，第三十二條規定

已刪除污水取得許可

得注入地下水體之規

定，爰將「併同注入地

下水體許可證提出申

請」審查費計費方式之

規定，予以刪除。 

二、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

許可申請審查管理辦

法第三十一條規定，辦

理許可證（文件）展延

涉及變更者，應併同辦

理。實務收費管理，展

延併同變更審查，係依



 

3 

審查費高者計費，爰增

列第二款，明確其計費

之方式，並與現行併同

排放土壤許可申請之

規定分款明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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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附表一、附表二及附表三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一、水措計畫及許可證（文件）審查費 

審查項目 

規模及審查費 

（單位：新臺幣元／每件） 

應設廢

﹙污﹚

水處理

專責單

位者 

應置甲

級廢

﹙污﹚水

處理專

責人員

者 

應置乙

級廢

﹙污﹚水

處理專

責人員

者 

免置廢

﹙污﹚水

處理專

責人員

者 

一

、

水

措

計

畫 

申請 

書

面 
一萬六千元 一萬二千元 八千元 四千元 

網

路 

一萬二千 

八百元 
九千六百元 六千四百元 三千二百元 

登

記 

(

納

管

且

無

排

放

於

地

面

與

原

核

准

事

項

不

相

同 

書

面 
一萬六千元 一萬二千元 八千元 四千元 

網

路 

一萬二千 

八百元 
九千六百元 六千四百元 三千二百元 

與

原

書

面 

 

四千元 三千元 二千元 一千元 

    附表一、水措計畫及許可證（文件）審查費 

審查項目 

規模及審查費 

（單位：新臺幣元／每件） 

應設廢

﹙污﹚水

處理專

責單位

者 

應置甲

級廢

﹙污﹚水

處理專

責人員

者 

應置乙

級廢

﹙污﹚

水處理

專責人

員者 

免置廢

﹙污﹚水

處理專

責人員

者 

一 

、 

水 

措 

計 

畫 

申

請 

書

面 
一萬六千元 一萬二千元 八千元 四千元 

網

路 

一萬二千 

八百元 
九千六百元 六千四百元 三千二百元 

事

前

變

更 

書

面 
一萬二千元 九千元 六千元 三千二百元 

網

路 
九千六百元 七千二百元 四千八百元 二千六百元 

事

後

變

更 

書

面 
四千元 三千元 二千元 一千元 

網

路 
三千二百元 二千四百元 一千六百元 八百元 

展

延 

書

面 
八千元 六千元 四千元 二千元 

網

路 
六千四百元 四千八百元 三千二百元 一千六百元 

一、水污染防治措

施計畫及許可

申請審查管理

辦法（以下簡

稱許可辦法）

第五條規定，

納管事業於設

置階段應申請

水措計畫核准

文件，進行水

措設施建造、

裝置後，於營

運階段應申請

水措計畫核准

文件登記；許

可辦法第十九

條規定，納管

事業申請水措

計畫核准文件

登記時，如與

原設計之內容

相同時，僅需

檢附水措計畫

核准文件及聯

接使用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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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體

之

事

業

) 

核

准

事

項

相

同 

網

路 
三千二百元 二千四百元 一千六百元 八百元 

事前

變更 

書

面 
一萬二千元 九千元 六千元 三千二百元 

網

路 
九千六百元 七千二百元 四千八百元 二千六百元 

事後

變更 

書

面 
四千元 三千元 二千元 一千元 

網

路 
三千二百元 二千四百元 一千六百元 八百元 

展延 

書

面 
八千元 六千元 四千元 二千元 

網

路 
六千四百元 四千八百元 三千二百元 一千六百元 

二

、

廢

（

污

）

水

排 

      

 

申請 

書

面 
二萬元 一萬五千元 一萬元 五千元 

網

路 
一萬六千元 一萬二千元 八千元 四千元 

事前

變更 

書

面 
一萬五千元 

一萬一千 

三百元 
七千五百元 三千八百元 

網

路 
一萬二千元 九千元 六千元 三千元 

事後

變更 

書

面 
五千元 三千八百元 二千五百元 一千三百元 

二 

、 

廢 

（ 

污 

） 

水 

排 

放 

地 

面 

水 

體 

許 

可 

證 

申

請 

書

面 
二萬元 一萬五千元 一萬元 五千元 

網

路 
一萬六千元 一萬二千元 八千元 四千元 

事

前

變

更 

書

面 
一萬五千元 

一萬一千 

三百元 
七千五百元 三千八百元 

網

路 
一萬二千元 九千元 六千元 三千元 

事

後

變

更 

書

面 
五千元 三千八百元 二千五百元 一千三百元 

網

路 
四千元 三千元 二千元 一千元 

展

延 

書

面 
一萬元 七千五百元 五千元 二千五百元 

網

路 
八千元 六千元 四千元 二千元 

三 

、 

廢 

（ 

污 

） 

水 

簡 

易 

排 

放 

許 

申

請 

書

面 
- - - 二千四百元 

網

路 
- - - 一千九百元 

事

前

變

更 

書

面 
- - - 二千元 

網

路 
- - - 一千六百元 

事

後

變

更 

書

面 
- - - 六百元 

網

路 
- - - 五百元 

件；如與原核

准之內容不相

同時，則須檢

附變更之相關

文件。為明確

納管事業水措

計畫核准文件

營運階段登記

時應收取之審

查費額，爰依

與原核准事項

相同或不相同

之狀況，分別

明確應收取審

查費額。 

二、申請登記之水

措設施與原設

計階段經核准

之內容不相同

時，核發機關

須詳實審查，

現行實務收費

係依審查項目

「一、水措計

畫」之「申請」

費額，收取審

查費額。為利

申請與登記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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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地

面

水

體

許

可

證 

網

路 
四千元 三千元 二千元 一千元 

展延 

書

面 
一萬元 七千五百元 五千元 二千五百元 

網

路 
八千元 六千元 四千元 二千元 

三

、

廢

（

污

）

水

簡

易

排

放

許

可

文

件 

申請 

書

面 
二千四百元 

網

路 
一千九百元 

事前

變更 

書

面 
二千元 

網

路 
一千六百元 

事後

變更 

書

面 
六百元 

網

路 
五百元 

展延 

書

面 
一千二百元 

網

路 
一千元 

四

、

廢

（

申請 

書

面 
三千二百元 二千四百元 二千元 一千八百元 

網

路 
二千六百元 二千元 一千六百元 一千四百元 

可 

文 

件 

展

延 

書

面 
- - - 一千二百元 

網

路 
- - - 一千元 

四 

、 

廢 

（ 

污 

） 

水 

貯 

留 

許 

可 

文 

件 

申

請 

書

面 
三千二百元 二千四百元 二千元 一千八百元 

網

路 
二千六百元 二千元 一千六百元 一千四百元 

事

前

變

更 

書

面 
二千四百元 二千二百元 二千元 一千八百元 

網

路 
二千元 一千八百元 一千六百元 一千四百元 

事

後

變

更 

書

面 
八百元 六百元 四百元 二百元 

網

路 
六百元 五百元 三百元 一百五十元 

展

延 

書

面 
一千六百元 一千二百元 八百元 四百元 

網

路 
一千三百元 一千元 七百元 三百元 

五 

、 

污 

水 

經 

處 

理 

後 

申

請 

書

面 
三萬二千元 二萬四千元 一萬六千元 八千元 

網

路 
二萬六千元 一萬九千元 一萬三千元 七千元 

事

前

變

更 

書

面 
二萬四千元 一萬八千元 一萬二千元 六千元 

網

路 

一萬九千 

二百元 

一萬四千 

四百元 
九千六百元 四千八百元 

取 的 費 額 明

確，爰另於登

記書明費額，

以資明確。 

三、基於申請登記

之水措設施如

與原核准之水

措計畫登記事

項相同時，核

發機關僅審查

檢附文件與設

置設施之一致

性，其審查複

雜度較低，與

辦理水措計畫

核准文件事後

變更之審查成

本一致，爰參

照現行辦理水

措計畫核准文

件事後變更應

收取之審查費

額，明確審查

費規定。 

四、許可辦法已將

申請水措計畫

或許可證（文

件）者分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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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

水

貯

留

許

可

文

件 

事前

變更 

書

面 
二千四百元 二千二百元 二千元 一千八百元 

網

路 
二千元 一千八百元 一千六百元 一千四百元 

事後

變更 

書

面 
八百元 六百元 四百元 二百元 

網

路 
六百元 五百元 三百元 一百五十元 

展延 

書

面 
一千六百元 一千二百元 八百元 四百元 

網

路 
一千三百元 一千元 七百元 三百元 

五

、

廢

（

污

）

水

排

放

土

壤

許

可

證 

申請 

書

面 
二萬元 一萬五千元 一萬元 五千元 

網

路 
一萬六千元 一萬二千元 八千元 四千元 

事前

變更 

書

面 
一萬五千元 

一萬一千 

三百元 
七千五百元 三千八百元 

網

路 
一萬二千元 九千元 六千元 三千元 

事後

變更 

書

面 
五千元 三千八百元 二千五百元 一千三百元 

網

路 
四千元 三千元 二千元 一千元 

展延 

書

面 
一萬元 七千五百元 五千元 二千五百元 

網

路 
八千元 六千元 四千元 二千元 

 

注 

入 

地 

下 

水 

體 

許 

可 

證 

事

後

變

更 

書

面 
八千元 六千元 四千元 二千元 

網

路 
六千四百元 四千八百元 三千二百元 一千六百元 

展

延 

書

面 
一萬六千元 一萬二千元 八千元 四千元 

網

路 

一萬二千八

百元 
九千六百元 六千四百元 三千二百元 

六 

、 

廢 

（ 

污 

） 

水 

排 

放 

土 

壤 

許 

可 

證 

申

請 

書

面 
二萬元 一萬五千元 一萬元 五千元 

網

路 
一萬六千元 一萬二千元 八千元 四千元 

事

前

變

更 

書

面 
一萬五千元 

一萬一千 

三百元 
七千五百元 三千八百元 

網

路 
一萬二千元 九千元 六千元 三千元 

事

後

變

更 

書

面 
五千元 三千八百元 二千五百元 一千三百元 

網

路 
四千元 三千元 二千元 一千元 

展

延 

書

面 
一萬元 七千五百元 五千元 二千五百元 

網

路 
八千元 六千元 四千元 二千元 

  

定、一般及簡

要三類對象。

其中簡要對象

排放於地面水

體者，不論其

應設置廢﹙污﹚

水處理專責之

等級，均申請

簡易排放許可

文件。故「應

設廢﹙污）水

處 理 專 責 單

位、甲級或乙

級廢﹙污﹚水

處理專責人員

之對象」，原

須申請廢（污）

水排放地面水

體許可證者，

其審查費額須

依規定調整。

基於不論任何

對象，申請簡

易排放許可文

件 之 成 本 一

致，爰將「應

設廢﹙污）水

處 理 專 責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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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甲級或乙

級廢﹙污﹚水

處理專責人員

之對象」應收

取之費額，調

整與現行簡易

排放許可文件

之 審 查 費 一

致。 

五、水污染防治法

一百零七年六

月十三日修正

公布，第三十

二條規定，刪

除污水取得許

可得注入地下

水體之規定，

爰刪除審查項

目「五、污水

經處理後注入

地下水體許可

證」適用之應

收 取 審 查 費

額 。 另 現 行

「六、廢（污）

水排放土壤許

可證」序號遞

移。 



 

9 

 附表二、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及營建工地 

        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審查費 

審查項目 

審查費 

（單位：

新臺幣元

／每件） 

預鑄式建築物

污水處理設施

審定登記 

依設計技術

規範設計者 

申請 一萬二千元 

展延 六千元 

非依設計技

術規範設計 

申請 二萬四千元 

展延 一萬二千元 

營建工地逕流

廢水污染削減

計畫 

申請 三千二百元 

變更 二千四百元 
 

一、本表刪除。 

二、現行附表二規

定之預鑄式建

築物污水處理

設施及營建工

地逕流廢水污

染削減計畫審

查即屬其他應

收費之審查項

目，爰將其應

收之審查費與

現 行 「 附 表

三、其他應收

費之審查項目

及審查費」整

併 ， 爰 予 刪

除。 

 附表二、其他應收費之審查項目及審查費 

審查項目 

審查費 

（單位：

新臺幣元

／每件） 

一、涉及水措計畫及許可證(文件)申請審查項目註 

（一）涉及本法第十四條之一第二項

規定，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認定，應提出之風險評估與

管理報告 

九萬元 

      附表三、其他應收費之審查項目及審查費  

其他應收費之審查項目 

審查費 

（單位：新

臺幣元／

每件） 

一、涉及本法第六十三條第三項規定，

申請復工（業）者，應邀請專家學

者協助審查之文件 

三萬六千元 

二、前項以外其他依規定應邀請專家學

者協助審查之文件 
一萬二千元 

三、水量水質自動監測（視）及連線傳 五千元 

一、表次變更。 

二、現行附表二應

收費之審查項

目及審查費整

併至本附表，

爰配合調整各

項審查項目之

臚列方式。 

三、審查項目區分

為「涉及水措

計畫及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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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涉及本法第六十三條第三項規

定，申請復工（業）者，應邀請

專家學者協助審查之文件 

三萬六千元 

（三）前項以外其他依規定應邀請專

家學者協助審查之文件 
一萬二千元 

（四）試車計畫書 三千元 

（五）功能測試報告書 二千元 

（六）水措工程計畫書（包括規劃設

計及運轉測試內容） 
三千元 

二、水量水質自動監測（視）及連線傳輸設施 

（一）水量水質自動監測（視）及連

線傳輸措施說明書 
五千元 

（二）水量水質自動監測（視）及連

線傳輸確認報告書 
八千元 

三、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審定登記 

（一）依設計技術規範設計者 
申請 一萬二千元 

展延 六千元 

（二）非依設計技術規範設計 
申請 二萬四千元 

展延 一萬二千元 

四、營建工地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 

（一）申請 三千二百元 

（二）變更 二千四百元 

註：辦理水措計畫及許可證（文件）申請，涉及本表審
查項目時，審查費應分別計算，合併繳費。 

輸措施說明書 

四、水量水質自動監測（視）及連線傳

輸確認報告書 
八千元 

五、涉及本法第十四條之一第二項規

定，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認定，應提出之風險評估與管理報

告 

九萬元 

六、試車計畫書 三千元 

七、水措工程計畫書（包括規劃設計及

運轉測試內容） 
三千元 

八、功能測試報告書 二千元 

註：辦理水措計畫及許可證（文件）申請，涉及本表

審查項目時，審查費應分別計算，合併繳費。 

 

（ 文 件 ） 申

請」、「水量水

質 自 動 監 測

（視）及連線

傳輸設施」、

「預鑄式建築

物污水處理設

施 審 定 登

記」、「營建工

地逕流廢水污

染 削 減 計

畫」，並分別規

定審查費額，

以資明確。 

 




